
淮政办秘〔2018〕213 号

淮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淮北市河

湖及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划界工

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濉溪县、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各有关单位：

《淮北市河湖及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划界工作实施方案》已经市水利规划委员会议审议

通过，并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2018 年 12 月 29 日

淮北市河湖及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划界工作实施方案

河湖及水利工程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是保障和服务民生的重要物质载体。划

定河湖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是加强河湖和水利工程管理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是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国家水安全重要讲话精神、落实水利部深化水利改革和加强河湖管理工作部署以及全面推

行河长制的重大举措，是推进水利工程管理法治化、规范化、现代化的需要，对进一步加强河湖管理

与保护、充分发挥水利工程效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贯彻落实《水利部关于开展河湖管理范围和

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水建管〔2014〕285 号）精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结合省水利厅《转发关于印发〈河湖管理范围和



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实施方案编制大纲〉的通知》（皖水办管〔2015〕14 号）要求和

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和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国家水安全战略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水利部深化水利改革和加强河湖管理工作部署，针对河

湖及水利工程管理实际，牢固树立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尊重河湖自然规律，维护河湖生

命健康，科学规划、完善机制、落实责任、强化监管，着力提升河湖和水利工程管理能力和水平，以

健康完整的河湖功能支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基本原则

结合所管辖河湖和水利工程的实际情况，依法依规、轻重缓急、先易后难、因地制宜、分级负责，

有利于河（湖）长制工作方案提出的水资源管理、水域岸线管理保护、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水

生态修复、执法监管六大任务落实。

（一）依法依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技术标准和工程立项审批文件，依法依规开

展工作。

（二）轻重缓急。分轻重缓急，以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河湖及管理任务重、涉水事务多、地位和作

用较为重要的河湖和水利工程为重点，在此基础上全面推进。

（三）先划界后确权。先划定河湖和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界限，后确定界址清楚和权属合法

并已征收为国有土地的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权属。具备条件的可同步划界、确权，土地

权属有争议的可先划界。



（四）因地制宜。按照节约利用土地、符合河湖管理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实际的要求，尊重历

史、考虑现实，因地制宜确定划界原则和标准。

（五）分级负责。主要跨县区河湖和现状由市河道管理局管理的国有水利工程由市水务局组织实

施，县区配合。县区管理的河湖和国有水利工程由县区人民政府组织实施。

三、划界确权范围

（一）划界范围

市、县区两级管理流域面积 50km2 以上的河湖管理范围和国有水利工程（包括堤防、水库、水

闸、泵站等）管理与保护范围。

（二）确权登记范围

市、县区两级管理并已征收为国有土地，且权属合法、界址清楚的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土地使用权。

四、总体要求和目标任务

（一）总体要求。

以《水法》、《土地管理法》、《河道管理条例》和《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

安置条例》、《安徽省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条例》、《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

办法》、《淮北市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方案》等法律法规、技术标准为依据，依法划定河湖管理范围

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明确管理界线，设立界桩等保护标志，依法确权，推进建立范围明确、

权属清晰、责任落实的河湖和水利工程管理保护责任体系。

（二）目标任务。



2020 年，全面完成我市范围内市、县区两级管理的河湖管理范围和国有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

围划界和管理范围界线和权属清晰的国有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确定土地使用权及房

屋所有权，办理不动产权证书。

五、划界确权依据和标准

（一） 划界确权依据。

划界、确权有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政策文件和工程设计、批复文件等。

1. 法律法规。

⑴《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 年 7 月修正）

⑵《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2016 年 7 月修正）

⑶《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2017 年 10 月修改）

⑷《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2011 年 1 月）

⑸《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2017 年 6 月）

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 年 8 月修改）

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14 年 7 月修订）

⑻《国土资源部建设用地审查报批管理办法》（2016 年 11 月）

⑼《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2008 年 1 月）

⑽《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 年 10 月）

⑾《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2015 年 2 月）



⑿《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2016 年 1 月）

⒀《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行条例》（1997 年 10 月）

2. 规章。

⑴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2018 年 3 月修正）

⑵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2018 年 3 月修正）

⑶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办法（2014 年 12 月）

⑷《安徽省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条例》（2018 年 3 月修正）

⑸《安徽省湖泊管理条例》（2018 年 3 月修正）

⑹ 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2015 年 3 月）

⑺ 《安徽省土地权属争议处理条例》（1994 年 2 月）

3. 文件。

⑴《水利部关于印发<关于深化水利改革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水规计〔2014〕48 号)

⑵《水利部关于印发<关于加强河湖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水建管〔2014〕76 号）

⑶《水利部关于开展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水建管

﹝2014﹞285 号）

⑷《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开展河湖及水利工程划界确权情况调查工作的通知》（办建管﹝2014﹞

186 号）

⑸《水利部、国家土地管理局关于水利工程用地确权有关问题的通知》（〔1992〕国土〔籍〕

字第 11 号）



⑹《国家土地管理局关于印发<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的通知》（〔1995〕国土

〔籍〕字第 26 号）

⑺《国土资源部、国家发改委、水利部、水利部国家能源局关于加大用地政策支持力度促进大中

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的意见》（国土资规〔2016〕1 号）

⑻《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规〔2016〕2559 号）

⑼《关于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用地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2001〕355 号）

⑽《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安徽省小型水库安全管理办法>的通知》（皖政〔2010〕28 号）

⑾其它相关法律、法规和重要文件

4. 规程、规范、标准。

⑴《中国河流代码》SL249-2012

⑵《中国湖泊名称代码》SL261-98

⑶《中国水闸名称代码》SL262-2000

⑷《中国水库名称代码》SL259-2000

⑸《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SL252-2017

⑹《防洪标准》GB50201-2014

⑺《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50286-2013

⑻《堤防工程管理设计规范》SL171-96

⑼《水闸工程管理设计规范》SL170-96

⑽《泵站设计规范》GB50265-2010



⑾《水库工程管理设计规范》SL106-2017

⑿《全球定位系统(GPS)测量规范》GB-T-18314-2009

⒀《城市测量规范》CJJ/T8-2011

⒁《国家三、四等水准测量规范》GB/T12898-2009

⒂《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设计规范》（SL290-2009）

⒃有关河湖和水利工程划界确权登记工作的地方性规范、规程和标准

5. 其他。

其他规章、文件，相关工程设计、批复文件等。

（二）划界确权标准。

依据法律法规、技术标准、政策文件和工程设计、批复文件等，按照满足管理、保护及工程安全

需要，明确管理和保护范围划界、确权标准。

1. 河道管理范围。

依据《安徽省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条例》：有堤防的河道(含湖泊)的管理范围为两岸堤防之间的

水域、沙洲、滩地(包括可耕地)、行洪区、两岸堤防及护堤地；无堤防的河道(含湖泊),其管理范围为

历史最高洪水位或者设计洪水位线以下的区域。

2. 堤防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

依据《安徽省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条例》，确定淮北市堤防管理范围为堤防本身、两侧护堤地、

开挖河道及加固堤防所形成的充填区、堆土区等；在管理范围外 100 米内划定堤防安全保护范围；

河道堤防的护堤地，临水侧和背水侧均不窄于 15 米。



3. 水库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

依据《安徽省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条例》：水库库区的管理范围为其周围移民线、征地线或者调

整土地线以下的区域；山区、丘陵地区水库从校核水位线起向外 200 米至 500 米为植被保护区。坝

区的管理范围为水库挡水、泄水、引水建筑物及电站厂房的占地范围及其周边一定范围：

（1）中型水库为建筑物边缘线起向外 30 米至 50 米，主、副坝背水坡坝脚线外 100 米至 200

米。

（2）小型水库为建筑物边缘线起向外 10 米至 30 米，主、副坝背水坡坝脚线外 50 米至 100 米。

4. 水闸管理范围。

依据《安徽省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条例》：大型闸为上、下游各 500 米，两端堤防(地段)各 100

米；中型闸为上、下游各 300 米，两端堤防(地段)各 30 米；小型闸为上、下游各 100 米，两端堤防

(地段)各 20 米。

5. 泵站管理范围。

依据《安徽省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条例》：泵站管理范围为厂区，前池、进出水道等建筑物周边

10 米至 30 米。

6. 渠道管理范围。

按照《安徽省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条例》：渠道管理范围为总干渠背水坡坡脚外 5 米至 30 米，

干渠背水坡坡脚外 3 米至 10 米，支渠背水坡坡脚外 2 米至 5 米。

7. 其它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

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国有水利工程和非国有水利工程的管理与保护范围，由县级人民政府根据实

际需要参照前款规定划定。按照《安徽省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条例》有关规定，城市规划区内水利工



程管理和保护范围，由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规划、城建、国土等行政主管部门划定，报同级人民政府

批准。

（三）界桩制作、埋设标准。

界桩制作、埋设标准按照省水利厅提供的规格、标准制作。

六、主要任务及实施安排

（一）划界工作。

明确开展河湖泊和水利工程管理范围与保护范围划界的工作流程；逐条河道、逐座湖泊、逐项工

程确定划界所需完成的测量、制图、设立界桩、发布公告等工作任务和要求，逐项测算并统计汇总所

需划界面积，测量、界桩埋设等工程量。

对于应完成划界面积、已完成划界面积和未完成划界面积的土地面积计算，可依据工程竣工资料、

近期实测资料及相关测绘资料等，力求准确可靠，同时对比历史数据估算、分析数据误差，必要时应

进行现场踏勘和测量。应完成划界面积、已完成划界面积和未完成划界面积均不包括河道、湖泊管理

范围内的滩地、水面。

（二）确权登记工作。



管理范围内土地应征地、确定土地使用权属、办理不动产权证书。保护范围内土地不需征地确权。

县区级实施方案要明确开展水利工程管理范围确权工作的工作流程，所需完成的地籍调查、权属审核

和土地登记等工作任务和要求。

对符合登记发证条件的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内土地使用权进行确权和登记发证，具体为：

1. 收集资料。组织人员认真查找各项水利工程有关历史资料，对照管理现状，全面查清，分类

处理，制定划界确权具体方案。

2. 申请确权登记。由水利工程管理单位或部门向工程所在地国土主管部门进行申请登记，按照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及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等相关规定提供相关资料。

3. 地籍调查、测绘。根据工程类别依法划定管理和保护范围，进行实地测量，并按法律程序由

法人代表签字盖章，指界埋桩；在外业工作基础上，进行内业资料整理，编绘宗地图，生成权属调查

表。

4. 审核颁证。由国土主管部门按照规定对申请资料和地籍调查成果进行审核，符合登记条件的

由国土主管部门颁发不动产权证书，明确水利工程用地权属。

（三）实施安排。

县区政府、市有关部门应根据全市划界、确权工作安排和目标任务要求，结合“一河一策”、“一

湖一策”实施方案，逐条河道、逐座湖泊、逐项工程明确划界确权的进度计划安排以及责任单位、责

任人。

1. 全市划界、确权工作安排。

（1）前期核查调研、宣传动员、培训、实施方案报批阶段（2018 年 12 月—2019 年 3 月）。



认真核实填报河道及水利工程划界确权登记情况表，对河湖和水利工程划界确权登记情况进行抽

样核查调研，核查调研划界确权登记工作情况，未完成划界确权登记情况统计及费用估算，划界确权

登记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困难，下步开展划界确权登记的打算等。

政府相关部门全面做好前期宣传、引导、协调等准备工作，充分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和宣传手段向

干部群众宣传相关政策、法规，为开展河湖和水利工程划界确权登记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县区政府、市有关部门要组织对参加划界确权登记的工作人员进行业务技术培训，制定辖区内划

界确权登记工作技术细则、进度要求、工作计划和验收标准。

各县区划界确权登记工作实施方案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2）全面实施阶段（2019 年 4 月—2019 年 12 月）。

划界确权登记工作人员现场进行实地勘测调查、测量绘图、造册登记，对河湖和水利工程管理范

围和保护范围内的土地、建筑物、林木等进行详查并勘测丈量、取证，收集相关资料，明确土地、建

筑权属，对所取数据进行认真分析、分类登记、上图，形成河湖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带状图，

用红线标注并建立划界确权工作档案。

2019 年 12 月底前完成市、县区管理河湖和国有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界，以及管理范围

界线和权属清晰的国有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确定土地使用权、办理不动产登记证。

划定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的，要设立界桩；将划界确权登记成果上报政府批准后以政府名义制作

告示牌、统一界桩和公里桩进行定点立柱并现场埋设。

（3）总结验收、成果发布阶段（2020 年 1 月—2020 年 6 月）。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河湖管理范围和国有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界确权登记工作的

成果汇总、归档，国土部门发放不动产权证书，本级人民政府组织验收。



河湖管理范围和国有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界确权登记工作基本结束后，依据划界确权登记

工作成果，开展资料汇编、成果发布等工作。

（四）成果管理。

各地各单位应明确图纸、界桩、土地使用证等划界、确权成果的管理方式。

七、经费测算

（一）经费估算依据。

1. 征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征用耕地的补偿费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

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

安徽省人民政府 2015 年 2 月 28 日印发的《关于调整安徽省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皖政〔2015〕

24 号），公布了《安徽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和《安徽省征地统一年产值及补偿标准》。

地方关于征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的规定等。

2. 耕地开垦费、耕地占用税。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财政部、国税总局令第 49 号，2008

年 2 月 26 日），以及地方有关规定测算。

3. 地籍测绘费、不动产登记工本费。



按照《财政部、国家测绘局关于印发测绘生产成本费用定额及有关细则的通知》（财建〔2009〕

17 号）、《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规〔2016〕2559 号），以及

地方有关规定测算。

4. 其他税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行条例细则》（财法字〔1997〕52 号），其它有关法律法规、重要文

件及地方相关规定。

5. 规程规范、标准规定的费用。

《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设计规范》（SL290—2009），其他有关规程规范、技

术标准规定的费用。

（二）划界确权登记费用构成。

1. 划界经费。

划界经费包括地籍测绘费、界桩设置费、宣传标志牌设置费和其他费用。

地籍测绘费作为划界经费组成部分，在确权经费中不得重复计取。界桩设置费主要包括制作、运

输、埋设界桩等各项工作费用。宣传标志牌设置费指在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内设置部分宣传标志牌费

用，内容主要为相关法律法规条文中对于河湖及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的有关规定。其他费用主要

用于划界工作实际开展过程中可能出现但现阶段未考虑到的费用，其他费用可按上述费用之和的比例

进行估列。

2. 确权经费。



确权经费包括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青苗及地面附着物补偿费、其他费用（包括前期工作费、

实施管理费、历史遗留问题处理费、咨询服务费）、基本预备费、耕地开垦费和耕地占用税等，根据

国家和省市有关规定测算。

八、责任分工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淮北市河湖及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划界工作实施方案》编制工

作。县区政府负责辖区范围内河湖及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划界确权工作；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

责水利工程划界确权工作的技术指导，提供水利工程的基础资料，组织开展水利工程的地籍测绘、界

桩设置等工作；国土资源部门负责权属确认和不动产登记发证工作，涉及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的

解释和答复工作；住建、农业、林业、渔业等部门负责涉及河湖和已征收为国有土地的水利工程用地

范围内相关资产权属的解释和处理工作；财政部门负责保障河湖和水利工程划界确权登记工作经费。

九、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县区政府成立河湖及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划界工作组织领导机构，

统筹推进辖区河湖及水工程划界确权工作。各地各单位要把河湖和国有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界

确权登记工作作为全面推行河长制重点工作来抓，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建立进展情况定期通报制度、

重大问题协调制度、激励机制和考核机制，确保按照目标时间要求完成工作任务。

（二）强化资金保障。河湖管理范围和国有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界确权登记工作所需工作

经费按照地方事权划分的原则筹集。由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编制本级所需经费预算，报同级财政部门

批准后执行。各地各有关单位要加强经费监管，确保专款专用，确保水利工程划界确权登记工作顺利

进行。



（三）建立健全制度。制定具体工作制度，建立定期沟通通报机制、重大问题协调机制、信息资

源共享机制，确保水利工程确权划界工作顺利进行。

（四）加强工作指导。河湖和国有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界确权登记工作面广量大，任务艰

巨，情况复杂，各地各单位要加强指导，切实解决好划界确权工作中出现的各类矛盾和问题，积极稳

妥的推进水利工程确权划界工作。

（五）组织专业队伍。各地各单位要抽调熟悉政策、组织协调能力强、专业技术水平高的人员组

建专门的工作队伍开展工作。同时，要加强对基层工作人员的业务技术培训，切实满足工作需求。

（六）加大宣传力度。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学习、传达和贯彻河湖和国有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

范围划界确权登记工作的有关政策及工作要求，利用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多种形式进行广泛宣

传，提高全社会对水利工程确权划界重要意义及法律政策的认识，为确权划界工作创造良好的社会基

础和舆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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